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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

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认真做好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股东大会所议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后生效。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股东

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以确保股

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安排依次进行发言，临时需要发言的股东，经主

持人同意后可进行发言。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 

六、股东大会表决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

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七、本次股东大会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律师参加计票和监票，对投

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由主持人公布表决结果。 

八、公司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九、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移动电话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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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2018年 8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10:00 

会议地点 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 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蒋承志先生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法律见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会议议程 

一、会议签到 

二、会议开始、宣布出席会议情况和会议须知 

三、宣读议案 

四、各位股东就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 

五、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六、股东代表发言 

七、休息，工作人员上传现场投票结果 

八、统计现场和网络合并投票结果 

九、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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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

等相关规定，公司需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请予以审议。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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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远东智慧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能源”、“本公司”或“公司”），编制了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下文中所有金额涉及的货币币种如无特别

说明，均为人民币）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蔡道国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9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 136,363,636 股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为 8.80 元/股，共募集资金

1,199,999,996.80 元， 扣 除 承销 费 用 18,000,000.00 元 后 的募 集 资 金 为

1,181,999,996.80 元。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6]B100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扣除财务顾问费 9,000,000.00 元后金额

1,172,999,996.80 元已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汇入本公司如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存入金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32050161623600000097 200,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1103 0287 1920 0580 303 473,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5417 6885 2373 499,999,996.80 

合计  1,172,999,996.80 

上述募集资金 1,172,999,996.80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股份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

256,363.64 元后，加上扣除的中金公司财务顾问费 9,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181,743,633.16 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1,197,381,856.75 元，占本次

募集资金总额 1,199,999,996.80 元的比例为 99.78%，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余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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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金额（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32050161623600000097 36,727.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1103 0287 1920 0580 

303 
3,160,409.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5417 6885 2373 64,764.7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东风支

行 
活期存款 36050182015400000049 1,566.83 

   3,263,468.49 

注 1：募集资金专户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余额 3,263,468.49 元中包含尚未

划出的与本次发行股份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 256,363.64 元和利息收入净额

645,328.44 元。 

注 2：公司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用途（详见本报告之“附件 1：2016 年度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之一为增资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远东福斯特”）用于在建的“增至 6.5 万组动力及储能锂电池”

项目。为专项存储和使用公司发行股份募集的上述用途的配套资金，远东福斯特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东风支行新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6050182015400000049）。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及远东

福斯特按照相关规定与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东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该募集资金专户开户相关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 

根据《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为：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的交易现

金对价 42,000 万元，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60,000 万元，剩余资金在用于支付

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等相关并购整合费用后通过增资方式用于远东福斯特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福斯特）“增至 6.5 万组动力及储能锂电池”项目

18,000 万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际使用对照情况见“附

件 1：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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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实际投资总额与承

诺投资总额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

换的情况。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情

况。 

（六）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尚余 261.81 万元（该金额

未含利息净收入 64.54 万元），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0 万元的比例为

0.22%；未使用完毕的主要原因为与本次发行股份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尚未从专

户中转出。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见“附件 2：2016 年度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所购买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1、权属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向蔡道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691 号）： 

（1）核准公司向蔡道国发行 52,480,211 股股份、向蔡强发行 41,160,950 股

股份、向颜秋娥发行 9,261,21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8,311,34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5 年 12 月 7 日，远东福斯特已经领取了江西省宜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

新签发的营业执照，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股权已变更登记至

本公司名下，双方已完成远东福斯特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本公司已持有远东福斯特 100%股权。 



8 

 

2、购买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购买资产系股权资产，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购买资产

即远东福斯特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196.72 万元，相应增

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5,196.72 万元。 

3、购买资产的生产经营情况 

自资产交割完成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远东福斯特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未

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远东福斯特实现的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4、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年 1-6月 

公司各期合并报表纳入

的远东福斯特的净利润 
2,215.61 9,639.77  8,816.12 -1,199.95 

注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015 年度远东福斯特 12 月份的净利润 2,215.61

万元纳入了公司当期合并财务报表。 

注 2：远东福斯特 2018 年 1-6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5、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6]E1462

号、苏公 W[2017]E1351 号、苏公 W[2018]E1288 号专项审核报告，远东福斯特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期间 项目名称 实际数 承诺数 完成率(%) 

2015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和归属于母公司税后净利

润孰低者 

11,397.23 7,500.00 151.96 

2016 年度 9,233.94 9,500.00 97.20 

2017 年度 9,629.94 13,000.00 74.08 

合计 30,261.11 30,000.00 100.87 

6、收购资产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蔡道国、蔡强、颜秋娥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远东福斯特标

的资产所对应的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500 万

元、9,500 万元和 13,000 万元（净利润是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税后净利润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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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者）。 

盈利补偿期间，依照下述方法计算当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或现金： 

在每个利润补偿年度，如果远东福斯特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的净利润，则就其差额部分，由蔡道国、蔡强和颜秋娥优先以持有

的甲方的股份向甲方补偿，不足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

期间内实施现金分红的，收到现金分红的补偿义务人应将需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

金分红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是：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分红×补偿股份数

量。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 

乙方应向甲方逐年补偿。 

（1）若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业绩承诺，当期实际净利润数同承诺净利润

数之差额超过承诺净利润数的 10%（不含 10%），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

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截至当期期末已补偿

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如果业绩承诺主体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则其应进一步以现金

进行补偿，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现金＝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 

（2）2017 年度未完成约定的业绩承诺期内累计业绩目标（即共计承诺净利

润共 3 亿元）,乙方应按如下公式进行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 

2017 年度应补偿金额＝（截至 2017 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 2017 年

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截至 2017 年

末已补偿金额。 

2017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 

如果业绩承诺主体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则其应进一步以现金

进行补偿，计算公式为： 

2017 年度应补偿现金＝截至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2017 年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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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经赔偿股份或现金的总量不超过本次交易乙方获得的

总对价。乙方已经补偿的股票或现金，上市公司均不再退回。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6]A 686

号、苏公 W[2017]A 761 号、苏公 W[2018]A 875 号审计报告，并考虑《关于远东

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蔡道国、颜秋娥、蔡强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和《补充协议》，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远东福斯特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1,397.23万元、9,866.64万元和10,435.8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904.03 万元、9,233.94

万元和 9,629.94 万元。根据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

归属于母公司税后净利润孰低者原则，远东福斯特实际完成业绩承诺金额分别为

11,397.23 万元、9,233.94 万元和 9,629.94 万元，分别完成业绩承诺金额 7,500 万

元、9,500 万元、13,000 万元的 151.96%、97.20%和 74.08%。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 1：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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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止日：2018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19,738.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6 年度 115,541.80 

2017 年度 4,196.39  

2018 年 1-6 月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总额 

募集后投资

总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总额 

募集后投资

总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购买远东福斯特

100%股权的现金对

价 

购买远东福斯特

100%股权的现金对

价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 不适用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

相关并购整合费用后

通过增资方式用于远

东福斯特“增至 6.5万

组动力及储能锂电

池”项目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

相关并购整合费用后

通过增资方式用于远

东福斯特“增至 6.5万

组动力及储能锂电

池”项目 

18,000.00 18,000.00 17,738.19 18,000.00 18,000.00 17,738.19 -261.81 不适用 

合计   120,000.00 120,000.00 119,738.19 120,000.00 120,000.00 119,738.19 -261.81   

注 1：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中包含与本次发行股份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 256,363.64 元尚未划出。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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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截止日：2018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名称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 1-6 月     

购买远东福斯特 100%股

权的现金对价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相关

并购整合费用后通过增资

方式用于远东福斯特“增

至 6.5 万组动力及储能锂

电池”项目[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 - - - - - 
 

注：“增至 6.5 万组动力及储能锂电池”项目未披露过募集资金效益指标。 

 

 

 


